甬团办〔2019〕10号

关于召开宁波各界青年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的通知
团市委委员、候补委员，各区县（市）团委，市直属、归口直属单位团组织，市直属高校团委：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把全市广大团员青年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。经研究，决定召开宁波各界青年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会议时间
2019年5月31日（星期五）14:00，会期半天。
二、会议地点
市行政会议中心306会议室
三、参会对象
团市委委员、候补委员，各区县（市）团委负责人，市直属、归口直属团组织负责人，市直属高校团委负责人，邀请各在甬省（部）属单位团委及各省市驻甬团工委负责人参加。
四、会议议程
1.浙江省团校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沈建良授课；
2.团市委书记、党组书记金昕讲话。
五、其他事项
1.请各与会人员收到通知后妥善安排好工作，于5月29日上午12点前将参会回执传真至团市委。会议原则上不得请假，若确需请假，以书面形式报各战线部门，经团市委领导批准后方可。
2.参会人员携会议通知从3号门进入会议中心，开车的同志一并携临时通行证到会议中心地下车库。
3.请各与会人员佩带好团徽。

团市委委员、候补委员联系人：孙珺 89186690，18867895256；
各区县（市）团委联系人：王东旭 89186690，15757460247；
市直属、归口直属团组织联系人：范若思89186670，18868966868；
市直属高校团委联系人：陈  铮 89186686，13957820628；
传  真：89186697。  

附件：1.参会人员名单报送回执
      2.会议临时通行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宁波市委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2019年5月27日

附件1
参会人员名单报送回执
	会议名称
	宁波各界青年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

（5月31日）

	报送单位
	

	参会人员
	姓  名
	职  务
	电  话

	
	
	
	

	
	
	
	

	报送人
	
	联系电话
	


    注：请填妥此回执于5月29日上午12点前将参会人员名单传真至团市委办公室（传真：89186697）
	会议名称：宁波各界青年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
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
会议临时通行证
时    间：5月3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4点
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点：市行政会议中心（4号楼）306会议室
主办单位：  共青团宁波市委   

备注：车辆仅限从3号门进，停放于4号楼地下车库。   


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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